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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9.891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关于切实做好被

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7〕

14号，下称劳社部发〔2007〕14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

养老保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22号）和《广州

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

障政策意见的通知》（穗府办规〔2022〕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拟

定增城区创誉路西延工程（涉及新塘镇南安村、新墩村土地面

积共 69.891亩）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方案如下：

一、对增城区创誉路西延工程（涉及新塘镇南安村、新墩

村土地面积共 69.891亩）涉及的被征地农民实施社会养老保障。

二、征地社保费筹集。依据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

局提供情况，该项目征收我区新塘镇南安村、新墩村土地面积

共 69.891亩，其中 0亩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，征地双

方于 2024年 3月完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签订。该项目征地社保

费应按 1.8 万元/亩的标准计提（即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制定时，

我区每亩平均征收农用地综合区片地价 10.18万元/亩乘以对应

广州市第三级第四档计提比例 17%，因计算结果 1.7306 万元/

亩低于该档最低计提标准 1.8万元/亩，按最低计提标准执行），

其中 0亩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，按规定不计提征地社

保费，需计提资金共 125.81万元由征地主体（用地单位）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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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预存入我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设的“收缴被征地农民

养老保障资金过渡户”，计入征地成本，纳入工程项目概算。

三、征地社保费补贴对象。按“筹集资金分配到户，户内

平均分配到人”的基本原则确定征地社保补贴对象。享有农村

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农户，其家庭承包的土地被政府依法统一征

收，征收安置补偿方案制定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年

满 16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，纳入征地社保补贴对象范围。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另有规定的（如实行土地股份制经济或者集体统

一经营土地等情况），可从其规定。

四、征地社保费发放。一是征地社保费与征地安置补偿费

同期拨付。征地实施部门在拟发放征地安置补助费时，应告知

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征地项目所在乡镇人民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牵头组织被征地农

户在 15个工作日内按时提供具体参保人员名单和分配金额。被

征地农户未按时提供的，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按被

征地农户的16周岁以上人口平均分配资金原则确定参保人员名

单和分配金额，送所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办理社保手续。

二是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按规定享受征地社保补贴，一次性

划入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，不计算实际缴费年限；其

中已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，一次性支付个人。

附件：1.征收土地及养老保障情况表

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5年 4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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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单位：亩、万元

被征地单位 征收土地面积

其中属于被征

地单位留用地

面积

需计提征地社保

费

新

塘

镇

南安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65.358 0 117.65

新墩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4.533 0 8.16

合计 69.891 0 125.81

说明：

1.征地社保费计提标准 1.8万元/亩，征地社保费计算结果向上取整，精确到百元。

2.被征收土地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的，不计提征地社保费。


